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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贵公司”或者“公司”）的委托，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以下简称“《治理准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国

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 2017 年度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事宜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一起予以公告，并依法

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发

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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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的精神，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资料和事实进

行了核查和验证，现根据本所律师对事实的了解及对法律的理解，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定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下午 13：00 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28 号深圳马哥孛罗好日

子酒店 7 楼夏威夷厅召开。 

贵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载了《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

集人、召开的地点、召开的时间、参加会议的方式、股权登记日、会议出席对象、

会议议题、现场会议登记方法、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会务联系方式，以及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经本所律师核查，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

以及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治

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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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服务。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下午 13：00 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

区福华一路 28 号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 7 楼夏威夷厅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刘

学民先生主持。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已为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服务。本次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27 日至 2018 年 6 月 28 日。其中，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 6 月 28 日 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

6 月 27 日 15:00-2018 年 6 月 28 日 15:00。投票时间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所

告知的时间一致。 

经本所律师核查，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审议的议案内

容与会议通知所载一致，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深圳证券交易

所截至 2018 年 6 月 20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的全体股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贵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贵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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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2 名，代表贵公司发行

在外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额为 1,551,233,786 股，占贵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4.2906%。其中： 

1.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证明及股东登

记的相关资料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名，代表贵

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额为 1,550,839,446 股，占贵公司发行在外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2793%。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

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5 名，代表贵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额为 394,340 股，占贵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3%。以上

通过网络投票进行表决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身份验证机构验证其股东身份。 

（二）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有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

师。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该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出席

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就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1.《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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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关于续聘 2018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关于申请公司 2018 年度自营投资限额的议案》 

8.《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9.《关于授权公司总裁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10.《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10.1 预计与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10.2 预计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10.3 预计与能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10.4 预计与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10.5 预计与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10.6 预计与北京元富源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10.7 预计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10.8 预计与其他合营/联营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 

11.《关于审议 2017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总额的议案》 

12.《关于审议 2017 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总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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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4.《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5.《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6.《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非独立董事》 

16.1 选举刘学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2 选举王芳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3 选举张兴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4 选举张轶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5 选举杨维彬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6 选举林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7 选举高天相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8 选举蔡启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7.《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独立董事》 

17.1 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2 选举龙翼飞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3 选举罗飞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4 选举彭沛然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5 选举梁琪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8.《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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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选举钱龙海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18.2 选举王佳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18.3 选举李章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18.4 选举杨鸿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的内容相符，审议

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采取现场书面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采取

现场书面记名方式就审议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在现场投票全部结束后，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规定的程序由两名股东代表和公司监事进行计票和监票；对网络投票，由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网络数据；主持人根据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结果，当场公布了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22,6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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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2,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11,620 股赞成，2,380 股反对，8,800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22,6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3％；

反对 2,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11,620 股赞成，2,380 股反对，8,800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3.《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22,6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3％；

反对 2,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11,620 股赞成，2,380 股反对，8,800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23,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3％；

反对 1,4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12,580 股赞成，1,420 股反对，8,800 股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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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5.《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23,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3％；

反对 1,4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12,580 股赞成，1,420 股反对，8,800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续聘 2018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22,6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3％；

反对 2,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11,620 股赞成，2,380 股反对，8,800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申请公司 2018 年度自营投资限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22,6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3％；

反对 2,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11,620 股赞成，2,380 股反对，8,800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22,6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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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2,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11,620 股赞成，2,380 股反对，8,800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授权公司总裁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22,6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3％；

反对 2,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11,620 股赞成，2,380 股反对，8,800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10.1 预计与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011,513,0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

反对 2,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20,420 股赞成，2,380 股反对，0 股弃权。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通过。 

10.2 预计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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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1,086,545,0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

反对 2,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20,420 股赞成，2,380 股反对，0 股弃权。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0.3 预计与能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253,897,0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

反对 2,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20,420 股赞成，2,380 股反对，0 股弃权。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能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通过。 

10.4 预计与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304,059,6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

反对 2,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20,420 股赞成，2,380 股反对，0 股弃权。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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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10.5 预计与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31,4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

反对 2,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20,420 股赞成，2,380 股反对，0 股弃权。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未出席会议。 

表决结果：通过。 

10.6 预计与北京元富源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31,4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

反对 2,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20,420 股赞成，2,380 股反对，0 股弃权。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未出席会议。 

表决结果：通过。 

10.7 预计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29,4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2,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18,420 股赞成，2,380 股反对，2,000 股弃权。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孙建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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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10.8 预计与其他合营/联营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31,4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

反对 2,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20,420 股赞成，2,380 股反对，0 股弃权。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未出席会议。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审议 2017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总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20,6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2％；

反对 11,1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弃权 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09,620 股赞成，11,180 股反对，2,000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审议 2017 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总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20,6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2％；

反对 11,1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弃权 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09,620 股赞成，11,180 股反对，2,000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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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1,551,229,4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2,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18,420 股赞成，2,380 股反对，2,000 股弃权。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14.《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31,4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

反对 2,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20,420 股赞成，2,380 股反对，0 股弃权。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15.《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29,4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2,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318,420 股赞成，2,380 股反对，2,000 股弃权。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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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16.《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非独立董事》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6.1 选举刘学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09,307 股，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2,298,321

股。 

表决结果：通过。 

16.2 选举王芳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06,807 股，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2,295,821

股。 

表决结果：通过。 

16.3 选举张兴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551,122,307 股，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2,211,321

股。 

表决结果：通过。 

16.4 选举张轶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551,119,807 股，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2,208,821

股。 

表决结果：通过。 

16.5 选举杨维彬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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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1,551,122,307 股，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2,211,321

股。 

表决结果：通过。 

16.6 选举林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551,122,307 股，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2,211,321

股。 

表决结果：通过。 

16.7 选举高天相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551,119,808 股，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2,208,822

股。 

表决结果：通过。 

16.8 选举蔡启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551,119,808 股，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2,208,822

股。 

表决结果：通过。 

17.《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独立董事》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7.1 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11,407 股，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2,300,42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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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17.2 选举龙翼飞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11,407 股，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2,300,421

股。 

表决结果：通过。 

17.3 选举罗飞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11,407 股，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2,300,421

股。 

表决结果：通过。 

17.4 选举彭沛然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11,408 股，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2,300,422

股。 

表决结果：通过。 

17.5 选举梁琪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11,408 股，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2,300,422

股。 

表决结果：通过。 

18.《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8.1 选举钱龙海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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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1,551,211,407 股，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2,300,421

股。 

表决结果：通过。 

18.2 选举王佳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11,407 股，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2,300,421

股。 

表决结果：通过。 

18.3 选举李章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11,408 股，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2,300,422

股。 

表决结果：通过。 

18.4 选举杨鸿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1,551,211,408 股，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2,300,422

股。 

表决结果：通过。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贵公司的股东及监事会未在本次股东大会上提出新的

议案；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通过。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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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治理准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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